.培 训 通 知
各有关药店：

经市食药监局同意，本市新增 “柜台方”指定销售药店43家（具体药店名单详见协会网站公告栏）。根据药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及《上海中药行业中药饮片“柜台方”管理试行办法》关于“柜台方”指定销售药店的有关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的规定，现定于3月29日举办为期一天的“柜台方”专题培训。

    1、培训时间：  3月2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时30分。

2、培训地点： 上海对外贸易教育培训中心，福州路89号4楼第一教室。 

3、培训对象：新增 “柜台方”指定销售药店负责人、执业中药师（中药师）等；
相关连锁公司未参加过“柜台方”专题培训的主管人员。

4、培训名额：连锁药店2人，社会单体药店3人（如需增加参训名额请在回执中注明）。

    5、培训费用：200元/人（含午餐、培训资料费）。

       届时请参加培训人员安排好工作准时参加，并尽快将回执传真至协会。

       连锁药店请所属连锁公司负责通知并落实相关培训事宜。

  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秘书处

2016年3月16 日

   联系人：周忠义 王兆君     电话：63296671     传真：63214899

   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-————
回   执

上海中药行业协会秘书处：培训通知收悉，本药店按要求拟定以下人员参加：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
	职称或从业资质
	备注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
参加培训单位：

